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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及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6月16日开市起复牌 

近日，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注到法制日报法

制网报道了题为《澳洋科技重大重组资产涉纠纷被法院立案 小股东举报到证监

会》的文章。文中提及“因大小股东之间纠纷，占有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4%股权的小股东张家港市天时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自然人陈建农、朱琳将江

苏澳洋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澳洋健投）、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澳

洋医药）起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法院确认被告澳洋健投与第三人澳洋

医药于2013年10月15日 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将转让协议确定的张

家港澳洋医院有限公司76.232%的股权返还给第三人澳洋医药。6月11日，苏州中

院正式决定立案受理”，“三原告目前已书面向证监会实名举报澳洋科技在此次重

大资产重组中存在重大问题，认为澳洋医院股权转让过程中价格明显偏低，且未

履行必要决策程序，澳洋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实质条件，要求证监会进行调查。”因上述报道，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澳洋科技，证券代码：002172）于2015

年6月15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对报道事项情况了解后作出如下澄清，并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澳洋科技，证券代码：002172）于2015年6

月16日开市起复牌。 

上述提及的各方当事人中，江苏澳洋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澳洋健投”）为本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张家港澳洋医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澳洋医院”）、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洋医药”）为澳

洋健投控股子公司；澳洋集团有限公司为澳洋健投控股股东，为公司此次重大资

产重组交易对方之一。公司本次重组已于2015年6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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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098号）。2015年6月10日，澳洋集团及澳洋健投其余股东持有的澳洋健投

100%股权已经完成过户手续，苏州市张家港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澳洋健投本

次股东变更，并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82000252457）。 

针对上述报道，经公司询问澳洋集团、澳洋健投、澳洋医药及公司法定代表

人、总经理等相关人员，截至本公告发出之时，澳洋集团、澳洋健投、澳洋医药

及澳洋科技均未收到报道涉及的相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通知书。 

公司通过司法信息公益服务热线12368查询，澳洋医药股东张家港市天时利

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陈建农、朱玲已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为澳

洋健投，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1日受理立案。具体案件情况在收到

法院案件材料后，公司将另行披露。 

本次重组中，公司与澳洋集团及澳洋健投其余股东签署的《江苏澳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江苏澳洋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中已经约定，若因交割日前既存的事实或状态（该等事实或状态已经公

司认可的除外）导致标的公司出现诉讼、任何债务、或有债务、应付税款、行政

处罚、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及其他责任或损失且未在标的公司交割日前的财务报

表上体现，澳洋集团及澳洋健投其余股东应以连带责任方式向标的公司做出全额

补偿，补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直接经济损失（罚金、违约金、补缴款项

等）、标的公司为维护权益支付的律师费、公证费等。 

鉴于2013年10月15日澳洋医药将持有的澳洋医院股权转让给澳洋健投的转

让价格远高于转让前一年末澳洋医院净资产值，为此媒体提及的“澳洋医院股权

转让过程中价格明显偏低”的情况不属实，且澳洋集团及澳洋健投其余股东已经

承诺若标的公司出现诉讼等情况，将以连带责任方式向标的公司做出全额补偿。

因此，上述媒体所提及的诉讼案件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次重组造成重大影响，预计

对公司生产经营不造成重大损失。 

公司正组织律师和财务顾问对媒体提及的事项进行积极应对，将密切关注上

述事项的发展，如有新的情况发生，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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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